教育部補助人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專案計畫教學人員作業原則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九十六年度至九十九年度人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專案計畫之特定計畫，補助各公私立大學校院以專案計畫進用編制外教學人員，特訂定本原則。

前項人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專案計畫，指本部人文教育革新計畫、全球化下的台灣文史與藝術計畫、新興議題及專業教育提升計畫、通識教育計畫、創造力教育計畫及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興專案計畫。

二、專案計畫教學人員之申請補助及遴聘規定如下：

（1） 申請補助之計畫學校，應為執行本部人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專案計畫特定計畫項目之學校，因計畫推動之需，依據本部人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專案計畫之各補助要點規定得提出申請者。

（2） 申請補助人數每計畫每年以二人為限。

（三）申請補助之計畫學校應訂定專案計畫教學人員進用規定；其專案計畫教學人員資格應已獲得博士學位五年以內者，且學術專長符合本部人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專案計畫所定之領域。
（四）其他遴聘資格、聘任程序、送審及升等、聘期、授課時數、差假、報酬標準及福利、離職儲金、勞工保險、全民健保及其他相關事項，比照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規定辦理。

三、本補助採逐年申請、審核及考核，由本部組成專案小組審查後，核定補助名額及經費；每年以補助十五人為原則，每人以補助新臺幣一百萬元為限。

四、獲補助之學校，其專案計畫教學人員之年度教學研究報告，應併入該校執行本部人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專案計畫之特定計畫年度成果報告，並應送本部審核。

